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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6年5月29日下午16:30，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因本次会议涉及董事会成
员换届变更特殊情况，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后，在征得新一届全体董事的一致同意，决定
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其中：委托出
席的董事0名，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0名），缺席会议的董事0名。与会董事一致推
举董事刘硕先生为会议主持人。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议案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暨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刘硕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

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第八条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法定代表人将变更为

刘硕先生。公司将按照市场监督管理机关的要求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等登记备案事项。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议案二：《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周建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

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议案三：《关于聘任公司名誉董事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延生先生为公司名誉董事长，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保持一致。关联董事

刘硕先生、刘娅雪女士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聘任

公司名誉董事长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议案四：《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文件规定，公司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设置如下，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专门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

刘 硕

陈红岩

周晓东

明翠新

委 员

刘娅雪、周建喜、周会征、明翠新

刘 硕、明翠新

刘 硕、陈红岩

刘 硕、周晓东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议案五：《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娅雪女士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议案六：《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5.1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马喜岭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5.2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其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5.3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齐建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5.4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赵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5.5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茹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5.6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张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张鹏先生自2020年7月至2026年5月，长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忠实勤勉，认真负责

信息披露等相关工作，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必需的证券、财务、管理、法律等专业知识和
工作经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并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其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公司法》《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其他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况。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上述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七：《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张甜甜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张甜甜女士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前知识水平测试，具备履行岗位职责所

需的专业能力，其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张鹏先生、张甜甜女士联系方式：
电话：0374-5650017
电子邮箱：sec@yodonchina.com
通讯地址：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魏武大道北段1699号公司证券部
邮编：461111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议案八：《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苏洪玲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

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上述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负责人简历

见附件。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附件：个人简历
1、刘硕先生，男，1993年3月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公司总

经理助理。2020年7月至2026年5月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披露日，刘硕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刘延生先生系父子关系，与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娅雪女士系姐弟关系，除此之外与本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
定的任职条件。

2、周建喜先生，男，1970年10月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副高级工程师，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2010年12月至2014年3月任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质量管理处处长、总经理助
理，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2014年 3月至 2017年 6月任公司董事、总工程师。2017年 6月至
2025年9月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披露日，周建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3、刘娅雪女士，女，1987年2月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1年10
月至 2014年 6月任公司国际贸易部副部长，2014年 6月至 2016年 12月任公司国际贸易部部
长，2016年12月至2017年6月任公司总经理助理。2017年6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披露日，刘娅雪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刘延生先生系父女关系，与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刘硕先生系姐弟关系，除此之外与本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4、周会征先生，男，1965年9月生，中国国籍，高中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4年1月
至1995年担任许昌传动轴厂机修车间团支部书记；1995年至2015年担任公司国内贸易部业
务经理，负责广东、江西区域业务；2015年至2023年4月担任公司国内贸易部副部长；2023年
4月至今公司国内贸易部部长，2025年9月至今担任总经理助理。

截至本披露日，周会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5、明翠新女士，女，1961年8月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机械科
学研究总院研究员。历任机械工业部标准化研究所工程师、机械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中
机生产力促进中心研究员；现任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机械通用零部
件工业协会传动联结件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曾获国家科协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机械
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机械工业联合会机械工业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中国标准创新贡献二等奖及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明翠新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截至本披露日，明翠新女
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曾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6、周晓东先生，男，1972年4月生，中国国籍，博士研究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西安交通
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公司治理方向），副教授，民建河南省委金融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教育厅
学术技术带头人，郑州轻工业大学会计专业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财务管
理，在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相关研究成果被新华文摘收录引用，多项成果荣获优秀
等级奖励。出版学术专著2部，参与主编河南首部双创蓝皮书。2022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独
立董事。

周晓东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截至本披露日，周晓东先
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曾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7、陈红岩先生，男，1979年6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郑州大学法律专业硕士
研究生，民盟盟员。就职于北京德恒（郑州）律师事务所，主要从事领域：公司证券、基金、债券
发行、资产证券化（ABS）和企业改制上市、境内外投资并购法律业务、公司争议解决等。2021
年12月至2023年3月任河南机械装备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外部董事职位；2022年11月至
2023年5月任河南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位；2024年5月至2025年1月任河南中豫
格林新能源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位；2022年11月至今任河南中豫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外
部董事职位；2024年11月至今任河南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位。2023年5月至今任公
司独立董事。

陈红岩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截至本披露日，陈红岩先
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曾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8、马喜岭，男，1963年10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1983年 4月至 1986年 7月在公司工作；1986年 9月至 1990年 7月洛阳工学院学
习；1990年 8月至 2004年 6月先后任公司技术员、一金工车间副主任、主任；2004年 6月至
2007年11月任公司制造装备部部长、总经理助理、监事；2007年11月至2010年11月任公司董
事，2010年12月至2014年3月任公司总工程师，2019年11月至今任公司总工程师。2014年3
月至2026年5月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披露日，马喜岭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030,276股，占公司总股本 0.14%。与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9、刘其勇，男，1980年1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2005年9月至2006年5月在河南瑞贝卡发制品有限公司工作任工艺员；2006年7月
至2008年2月在许昌车神汽车有限公司研究所工作任技术员；2008年3月进入许昌中兴锻造
有限公司，历任技术部任技术员、部长助理、总经理助理，2015年4月至今任许昌中兴锻造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2017年6月至2020年6月担任公司监事，2020年6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

截至本披露日，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0、齐建锋，男，1980年3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9
年9月至2004年先后任公司金工一部质量检查员，班组长、质量调度；2004年6月至2006年10
月任公司金工二部组长、质量调度、生产调度；2006 年 10月任公司金工二部部长助理；2007
年3月任公司金工二部副部长；2008年12月任公司金工一部部长；2009年10月任公司总装部
部长；2010年11月任公司制造装备部部长，2010年12月至2014年3月任公司监事，2014年3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25年9月至今任公司制造部部长。

截至本披露日，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1、赵贺，男，1987年1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副高级工程师，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2012年7月进入公司，历任公司技术研发部技术员、部长助理、副部长，技术研发部
部长。2017年6月至2023年4月担任公司监事，2023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品质管理
部部长。

截至本披露日，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2、李茹，女，1972年 5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专学历，会计师，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1991年10月至2007年11月在国营九七七七厂工作，先后任会计、财务部部长。2007年
12月至今任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部长。2014年3月至2020年6月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0年至今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披露日，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3、张鹏，男，1989年7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9
年1月进入公司至今在公司证券部工作，2020年7月至今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披露日，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任职条件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

14、张甜甜，女，1994年5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21
年6月进入公司至今在公司证券部负责信息披露工作。

截至本披露日，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15、苏洪玲，女，1972年5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1
年8月至2014年3月在公司办、财务部、物资部工作，2014年3月至今任公司审计部部长。

截至本披露日，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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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名誉董事长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名誉董事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刘
延生先生为公司名誉董事长，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聘任公司名誉董事长的情况
刘延生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2004年起担任公司董事长，是公司的核心领

军人物。任职期间，刘延生先生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以远见卓识掌舵企业发展方向，深耕经
营管理、统筹战略布局，带领公司攻坚克难、稳步拓业，为企业规模壮大、技术创新、产业积淀、
品牌价值提升筑牢坚实根基，推动公司治理完善、业务规模扩张与业绩持续增长，其付出与担
当是公司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为公司高质量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
是公司发展的核心推动者与关键引领者。

鉴于刘延生先生对公司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其在行业内的影响力，董事会特聘刘延
生先生为公司名誉董事长，为公司在战略规划、重大事项决策、企业文化传承以及社会责任履
行等方面给予指导和帮助，持续赋能公司战略发展，支持公司各项事业行稳致远、再创佳绩。

2、关联交易情况
任职期间，公司董事会同意向刘延生先生支付薪酬50万元/年（税前）。名誉董事长因列

席公司会议、代表公司参加社会活动等实际发生的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
董事会本次聘任的公司名誉董事长不属于公司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享有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相关权利，不承担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义务，可列席董事会会议，任期与第七
届董事会任期保持一致。

上述公司名誉董事长的简历见附件。
（二）关联交易事项
因刘延生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过去十二个月内担任公司董事长，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向刘延生先生支付薪酬构成关
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2026年5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名誉董

事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硕先生和刘娅雪女士已回避表决，该议案经非关联董
事、独立董事全体审议通过。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
并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
交易与关联交易》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无须提交股东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重组上市行为，不需要经过有
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刘延生先生：男，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所位于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魏武

大道北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截至公告日，刘延生先生持有公司156,194,787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1.39%，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刘硕先生与刘延生先生系父子关系，
公司董事刘娅雪女士与刘延生先生系父女关系，除此之外，刘延生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发生的薪酬，系参照公司薪酬标准制定，遵循公平、公正、自愿、平等的原

则，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交易双方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刘延生先生担任公司名誉董事长后，将继续为公司在战略规划、重大事项决策、企业文化

传承以及社会责任履行等方面给予指导和帮助，持续赋能公司战略发展，支持公司各项事业
行稳致远、再创佳绩。本次公司聘任名誉董事长，能够更好的保障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公司将以更好的业绩回报股东、回馈社会。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今，除 1-4月在公司领取薪酬外，公司与刘延生先生本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

交易的总金额为0元。
六、独立董事同意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全体独立董事

审议通过。具体意见如下：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聘请公司名誉董事长是基于公司未来发展规划考虑，刘延生先生担

任公司名誉董事长的薪酬为50万元/年，系参照公司薪酬标准制定，遵循公平、公正、自愿、平
等的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交易双方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因此，我们
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对该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应按规
定予以回避。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附件：个人简历
刘延生，男，1956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郑州航空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毕业，经济

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6月至2004年6月历任传动轴总厂团委书记、生产计划科科
长、生产计划处处长、销售副厂长、厂长、党委副书记；2004年6月至2007年11月任许昌远东
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07年12月至2017年6月，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7年6
月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担任公司董事长。截至本披露日，刘延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56,194,787
股，占公司总股本 21.39%，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董事长刘硕先生系父子关
系，与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娅雪女士系父女关系，除此之外与本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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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9日上午9:00时；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9日上午9:15-

9:25，9:30-11:30，下午1:00-3: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9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2026年5月29日下午3:00。
（2）会议召开的地点：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魏武大道北段1699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延生先生。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2、会议出席的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14人，代表股份223,941,9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667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214,863,0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9.424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03人，代表股份9,078,9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43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10人，代表股份54,763,9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499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45,68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2563%。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03人，代表股份9,078,93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2433%。

3、公司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嘉源律
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

案：
1、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223,128,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69%；

反对6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4%；弃权187,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950,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5153%；反对 62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25%；弃权18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22%。

2、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23,158,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01%；

反对62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8%；弃权16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980,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5693%；反对 62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361%；弃权1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45%。

3、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23,027,3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16%；

反对73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1%；弃权184,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849,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3299%；反对 73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34%；弃权18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67%。

4、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及2026年薪酬
标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22,958,7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10%；
反对78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9%；弃权195,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780,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2047%；反对 78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389%；弃权19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64%。

5、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5.01.候选人：选举刘硕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217,060,199股；
5.02.候选人：选举刘娅雪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217,096,183股；
5.03.候选人：选举周建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217,061,174股；
5.04.候选人：选举胡殿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217,060,174股；
5.05.候选人：选举周会征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217,050,181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5.01.候选人：选举刘硕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47,882,186股
5.02.候选人：选举刘娅雪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47,918,170

股；
5.03.候选人：选举周建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47,883,161

股；
5.04.候选人：选举胡殿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47,882,161

股；
5.05.候选人：选举周会征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47,872,168

股。
6、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6.01.候选人：选举明翠新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217,157,061

股；
6.02.候选人：选举周晓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217,051,447

股；
6.03.候选人：选举陈红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217,152,196

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6.01.候选人：选举明翠新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47,979,048股；
6.02.候选人：选举周晓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47,873,434股；
6.03.候选人：选举陈红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47,974,183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黄国宝、周亚洲
3、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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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39号华鑫科技园D3栋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3

1,679,902,274

67.00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爽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列席6人，独立董事郝玉成先生、严嘉先生、张君毅先生、罗丹先生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68,669,683

比例（%）

99.3314

反对

票数

10,197,691

比例（%）

0.6070

弃权

票数

1,034,900

比例（%）

0.0616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68,545,783

比例（%）

99.3240

反对

票数

10,567,791

比例（%）

0.6291

弃权

票数

788,700

比例（%）

0.046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5,086,230

比例（%）

94.2521

反对

票数

10,420,691

比例（%）

5.3066

弃权

票数

866,700

比例（%）

0.4413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68,719,383

比例（%）

99.3343

反对

票数

10,047,891

比例（%）

0.5981

弃权

票数

1,135,000

比例（%）

0.0676

5、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68,551,683

比例（%）

99.3243

反对

票数

10,201,091

比例（%）

0.6072

弃权

票数

1,149,500

比例（%）

0.0685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60,188,283

比例（%）

98.8265

反对

票数

18,545,291

比例（%）

1.1040

弃权

票数

1,168,700

比例（%）

0.0695

7、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68,338,283

比例（%）

99.3116

反对

票数

10,734,091

比例（%）

0.6390

弃权

票数

829,900

比例（%）

0.049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8.00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8.01

议案名称

选举熊翼飞先生为公司第十
三届董事会董事

得票数

1,664,485,78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99.0823

是否当选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2

3

4

5

6

7

议案名称

公司 2025 年度利
润分配的预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及报酬的
议案

关于未弥补亏损
达实收股本总额
三分之一的议案

关于制定《公司薪
酬管理办法》的议
案

关于董事 2026 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54,594,930

54,664,030

54,768,530

54,600,830

46,237,430

54,387,430

比例（%）

82.7805

82.8853

83.0437

82.7895

70.1083

82.4659

反对

票数

10,567,791

10,420,691

10,047,891

10,201,091

18,545,291

10,734,091

比例（%）

16.0236

15.8006

15.2353

15.4676

28.1196

16.2758

弃权

票数

788,700

866,700

1,135,000

1,149,500

1,168,700

829,900

比例（%）

1.1959

1.3141

1.7210

1.7429

1.7721

1.2583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8.01

议案名称

选举熊翼飞先生为公司第十三
届董事会董事

得票数

50,534,93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76.6245

是否当选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3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了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蒋毅、张文妮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

东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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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26年5月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6年5月29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39号华鑫科技园D3栋3楼会议室。本
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1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1名。会议由董事长刘爽女士主持，会议出
席董事人数及召开会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由于董事会成员的调整，董事会同意选举熊翼飞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调整后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成员：刘爽、郝玉成、张君毅、严嘉、熊翼飞、栾晓君、雷霓霁，主任委员为刘

爽。
2、审计委员会成员：罗丹、郝玉成、严嘉、张君毅、许立俊，主任委员为罗丹。
3、提名委员会成员：郝玉成、罗丹、张君毅、熊翼飞、章程，主任委员为郝玉成。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张君毅、罗丹、严嘉、熊翼飞、陆晓冬，主任委员为张君毅。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三木建发”）、控股子公司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轻工”）近期
出现部分债务逾期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次逾期支付尚未
达到15个交易日，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债务逾期基本情况
（一）广发银行债务逾期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20 日披露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104），涉及以下担保事项：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轻工”）
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2,000万元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1年，由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福州轻工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分别签署
了《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等相关文件。

近日，福州轻工收到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发来的《信贷业务到期提示函》，福
州轻工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于2025年11月18日签订编号为(2025)榕银综授额
字第000122号的《授信额度合同》，福州轻工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信贷业务
500万元，此项信贷业务将于2026年5月18日到期。请福州轻工及时落实还款资金总计500
万元本金、0.29万元利息，并最迟不超过到期日将这些资金交存本行。

（二）中国银行债务逾期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9月 20日披露了《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92），涉及

以下担保事项：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州轻工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分行申请6,600万
元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1年，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近日，福州轻工收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闽都支行发来的《贷款到期通知书》，根
据福州轻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闽都支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

FJ1002025246)，贷款账号：850000413297，福州轻工于2025年11月24日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福州闽都支行借款500万元，将于2026年5月24日到期，贷款匡算利息为32,888.89元，本
息合计5,032,888.89元，请福州轻工积极筹措资金按期归还贷款本息。

（三）浙商银行债务逾期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7日披露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49），涉

及以下担保事项：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福州轻工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2,2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沁园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名
下位于福州市马尾区登龙支路1号水岸君山住宅小区（沁园春（C区-I））C6-C8#楼地下室及福
州市马尾区登龙支路1号沁园春B区调整地块(B区-III)一期A8#A9#地下室、二期 B1#-B3#地
下室及二期 B6#-B13#地下室的地下车位作顺位抵押担保，福州轻工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福州分行未结清债务纳入顺位抵押担保范围，授信期限为3年。

近日，福州轻工收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发来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福
州轻工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办理的“数据宝”额度项下免保证金办理外汇衍生
品交易业务已发生垫款，截止2026年5月22日，垫款本金2,578,397元及利息214.87元，垫款
日期为2026年5月20日。请福州轻工尽快筹措资金归还上述债务本息，具体数额以实际履行
时根据主合同计算的数额为准。

（四）中信银行债务逾期情况

公司于2026年2月7日披露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9），涉
及以下担保事项：

1、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756万元（授信敞口额度756万
元），授信期限为1年，由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沙三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名下天兴区黄兴南路
步行商业街西厢南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2、公司全资子公司三木建发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7,000万元
（授信敞口额度7,000万元），授信期限为1年，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
沃野房地产有限公司以名下艾特佛大厦和厂房提供抵押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沙三兆实业
以名下天兴区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西厢南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公司参股子公司上海元福房
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名下元福大厦及车位提供抵押担保。

近日，公司及三木建发分别收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发来的《逾期贷款（垫
款）催收函》，具体如下：

1、三木集团在以下合同/协议下的全部/部分债务已于2026年5月21日到期/提前到期，三
木集团尚未向我行偿还到期应付款项。截至2026年5月22日止，三木集团应还款金额总计人
民币60,569.44元，其中：本金0元、利息60,569.44元，罚息0元。请三木集团立即履行还款义
务，清偿所欠本金、利息和罚息以及其他款项等。

2、三木建发在以下合同/协议下的全部/部分债务已于2026年5月21日到期/提前到期，三

木建发尚未向我行偿还到期应付款项。截至2026年5月22日止，三木建发应还款金额总计人
民币584,612.57元，其中：本金0元、利息584,612.57元，罚息0元。请三木建发立即履行还款
义务，清偿所欠本金、利息和罚息以及其他款项等。

截至目前，公司、福州轻工、三木建发尚未偿还上述相关借款及利息，公司及子公司担保
的相关债务已逾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被担保人于债务到期后
十五个交易日内未履行还款义务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自2026年5月18日起至本公告
披露日，逾期支付尚未达到15个交易日。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后续安排
公司、福州轻工、三木建发可能会面临支付罚息、违约金等情况，同时公司为福州轻工、三

木建发上述信贷业务提供担保，可能导致公司代为清偿相关债务。上述逾期债务合计本息1,
325.9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99%。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采取措施，督促福州轻工、三木建发尽快完成上述债务的清偿义务，
并将对福州轻工、三木建发上述借款支付事宜及时跟踪，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2026年5月29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8,950万元；母公司为全资子公

司担保余额为335,653万元；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90,168万元；公司上述三项担保
合计金额为434,77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603.57%。上述对外担保
事项中，逾期担保金额（本金及利息）为 1,325.9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99%，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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